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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纳税筹划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有些纳税筹划

方案虽然起到了为企业节税的作用，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相

关因素，而使纳税人面临的法律风险增大。本文拟探讨涉诉风

险成本在纳税筹划中的影响。

例：W公司有一处闲置的房产欲对外出租，该公司已与

X公司达成协议，以每年租金 120万元将房屋租给 X公司用

于储存电子产品。因考虑到纳税问题，W公司对其租赁行为

进行了纳税筹划。W公司闲置房产原值为 800万元，从价计

征房产税的扣除比例为 30%。

在进行纳税筹划前，W公司与 X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每

年收取租金 120万元。每年需缴纳税金情况如下：

应缴纳的营业税=120伊5%=6（万元）

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6伊（7%+3%）=

0.6（万元）

应缴纳的房产税=120伊12%=14.4（万元）

应缴纳的印花税=120伊1译=0.12（万元）

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20原6原0.6原14.4原0.12）伊25%=

24.72（万元）

应缴纳的税金合计=6+0.6+14.4+0.12+24.72=45.84（万

元）

净收益=120原45.84=74.16（万元）

进行纳税筹划后，W公司与 X公司签订仓储合同，年仓

储费用为 120万元，为此W公司需雇佣 2名仓库保管员，年

薪共计 3.6万元。每年需缴纳税金情况如下：

应缴纳的营业税=120伊5%=6（万元）

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6伊（7%+3%）=

0.6（万元）

应缴纳的房产税=800伊70%伊1.2%=6.72（万元）

应缴纳的印花税=120伊1译=0.12（万元）

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20原6原0.6原6.72原0.12）伊25%=

26.64（万元）

应缴纳的税金合计=6+0.6+6.72+0.12+26.64=40.08（万

元）

净收益=120原40.08原3.6=76.32（万元）

进行纳税筹划后企业净收益增加 2.16万元。

在W公司上述纳税筹划方案中，筹划前后营业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印花税均无变化，但房产税却相差

7.68万元（14.4原6.72），剔除所得税税收挡板的影响后，仍节

税 5.76万元［7.68伊（1-25%）］。

就房产税而言，房产税有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之分。《房

产税暂行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房产自用的，其房产税

依照房产余值的 1.2%计算缴纳，即：应纳税额越房产原值伊

（1-30%）伊1.2%；房产用于租赁的，其房产税依照租金收入的

12%计算缴纳，即：应纳税额越租金收入伊12%。近几年，我国房

地产价格飙升，房屋租赁价格也水涨船高，但会计账簿上记载

的房屋原值不会随房产市价上涨而发生变化，故采取从租计

征方式计算出的房产税税额往往会高于从价计征的税额，于

是很多“租赁变仓储”的纳税筹划方案应运而生。但是这种表

面上能使净收益增加的纳税筹划方案确实能使企业得到实实

在在的利益吗？笔者认为不尽然。如果考虑涉诉风险，则可能

得出不同的结论。下面笔者试分析W公司“租赁变仓储”纳税

筹划方案实施后增加的涉诉风险。

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租赁合同中出租

人的法律义务和仓储合同中保管人的法律义务不尽相同。W

公司如果和 X公司签订仓储合同，除了要承担对房屋进行修

缮等与租赁合同相关的法定义务外，还将承担以下仓储合同

特有的法律义务：

1. 按照约定验收仓储物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 384条

规定了保管人的验收义务：“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

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

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现仓储物的品种、数

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

上述规定，W公司仓库保管员应对 X公司交送储存的电子产

品的品名、规格、数量、外包装等进行检验与核查，以确定其处

于适宜保管的良好状态。如果经验收，仓储电子产品在各方面

都符合约定，则其后出现的各种瑕疵都应由W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该法定义务意味着W公司可能因验收不当而对入库前

仓储物存在的瑕疵承担赔偿责任。

2. 给付仓单的义务。《合同法》第 385条规定：“存货人交

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第 386条规定：“保管人

应当在仓单上签字或者盖章。仓单包括下列事项：淤存货人的

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于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件

数和标记；盂仓储物的损耗标准；榆储存场所；虞储存期间；

愚仓储费；舆仓储物已经办理保险的，其保险金额、期间以及

保险人的名称；余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期。”仓单是仓储保

管人在收到仓储物时向存货人签发的表示已经收到一定数量

的仓储物，并以此来代表相应的财产所有权利的法律文书，因

此W公司应在收取 X公司仓储物后制作仓单，交付给 X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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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W公司因此而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有：聘用的仓库保管

员误填仓单项目或者在填写仓单过程中发生舞弊行为等。

3. 妥善保管仓储物的义务。《合同法》第 394条规定：“储

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

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W公司接受的 X公司仓储物为

电子产品，此类物品体积小、价值高，失窃的可能性较大，而

且电子产品在储存过程中防震荡、防潮等要求均较高，因此

W公司在保管过程中稍有疏漏即可能承担仓储物损害赔偿

责任。

4. 异状通知义务。《合同法》第 389条规定了保管人的异

状通知义务：“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

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依此规定，W公

司在对仓储物验收入库后，应尽管理人的义务，谨慎地对仓储

物进行监督检查。如果在仓储物储存过程中，发现仓储物发生

变质或其他损坏，或有发生此种变质或损坏的危险时，应及时

通知 X公司，使其及时了解相关情况，从而尽早采取相应措

施，避免更大的损失出现。

5. 返还仓储物的义务。仓储合同因约定的保管期限届满

或者其他事由而中止时，保管人应将储存的原物返还给存货

人或仓单持有人，不得无故扣押仓储物。关于储存期间，《合同

法》第 391条规定：“当事人对储存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物，保管人

也可以随时要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应当

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在返还仓储物的过程中，W公司可能

由于仓库保管员错发、漏发、多发货物或取货时间不明确等原

因而与 X公司产生纠纷，从而遭受诉讼。

综上所述，W 公司虽然因“租赁变仓储”而增加了 2.16

万元的净收益，但同时也因上述方案大大增加了涉诉风险，该

纳税筹划方案显然是不可行的。

纳税筹划是一项综合性、实践性、动态性的工作，其成功

与否取决于各相关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企业在进行纳税筹

划时应结合自身情况予以综合考虑，以期得到最佳方案。茵

新准则下财产盘盈、盘亏、毁损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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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规定，企业应建立财产

日常管理制度和定期清查制度，采取财产记录、实物保管、定

期盘点、账实核对等措施，确保财产安全。因此，企业应定期对

资产进行盘点清查，每年至少实地盘点清查一次，以保证企业

资产核算的真实性。本文拟按资产类别对现金、存货、固定资

产盘盈、盘亏的会计处理以及财产报损的税务处理作一探讨。

一、企业资产盘盈、盘亏的会计处理

在盘点过程中，现金、存货、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存在一

定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1. 现金溢余、短缺的会计处理。

（1）现金溢余的会计处理。发现现金溢余时，按溢余金额

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查明原因

后，应分情况处理：属于应支付给有关人员或单位的，记入“其

他应付款”科目，属于无法查明原因的，经批准后记入“营业外

收入”科目。

（2）现金短缺的会计处理。发现现金短缺时，按短缺金额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库存现金”科目。查明原因

后，应分情况处理：属于应由责任人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记

入“其他应收款”科目，属于无法查明原因的，在报经批准后记

入“管理费用”科目。

2. 存货盘盈、盘亏的会计处理。

（1）存货盘盈的会计处理。企业发生存货盘盈时，在报经

批准前应借记有关资产类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在报经批准后应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管理费

用”科目。

（2）存货盘亏及毁损的会计处理。企业发生存货盘亏及毁

损时，在报经批准前应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有关

资产类科目。在报经批准后应作如下会计处理：对于入库的残

料价值，记入“原材料”等科目；对于应由保险公司或责任人赔

偿的部分，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剩余净损失，属于一般经

营损失的记入“管理费用”科目，属于非正常损失的记入“营业

外支出”科目。

3. 固定资产盘盈、盘亏的会计处理。

（1）固定资产盘盈的会计处理。对于固定资产盘盈，原会

计准则规定在批准转销前记入“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

固定资产损溢”科目，批准转销后则从该科目转入“营业外收

入”科目。按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固定资产盘盈应作为前期

差错记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即固定资产盘盈不再计

入当期损益，而是作为以前期间的会计差错处理。根据现行会

计准则的规定，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

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淤编报前期财

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于前期财务

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

算错误、应用会计政策错误、疏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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